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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第 14 屆第 4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 

 

時間：113（西元 2024）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臺北市南海路 54 號）1 樓 

主席：薛董事長化元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  事： 

王文宏（請假） 李為楨（請假） 吳容輝 

李慧生 李靜慧（請假） 何朝棟 

呂崧海 林正慧（蘇瑞鏘代理） 林明裕（請假） 

林黎彩 陳伯三 鄭竹梅 

潘信行 蘇瑞鏘  

共計 11 位董事出席 

監察人： 

巫忠信 簡丞婉  謝淑梅 

共計 3 位監察人出席 

列席人員： 

部  會：內政部蔡岳軒視察 

基金會：藍士博執行長、各處室主管及同仁 

紀錄：黃詩茹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14 屆第 3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准予核備。 

參、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 依上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請業管單位檢附該建築二二八遺

址相關歷史資料，函請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再慎重審酌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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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歷史意義，並同時副知歷史建築主管機關文化部，請協

助審酌該建築使用目的是否有其他轉圜空間」辦理。 

（二） 本會於 112 年 12 月 15 日（112）228 貳字 1121401136 號函請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重新慎重審酌二二八事件遺址（和平日報

舊址）建物活化使用如何兼顧其重要的歷史意義等事，並副知

文化部，函文中並敘明「民國 36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和平

日報一度遭到停刊，且該報社長李上根、記者楊逵、編輯楊克

煌及編輯蔡鐵城等人，嗣後亦因此而受難，故該址為臺中二二

八重要且為僅存遺址」。 

（三）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中市文資古字第

1120010048 號函復本會略以：「經查該建物非屬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公告之古蹟、歷史建築……本府業於 112 年 4 月 21 日辦

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場勘查暨審查會議，作成不列冊追蹤

之決定在案」。 

 

二、第一處報告： 

（一） 二二八事件77周年紀念系列活動： 

1. 二二八事件77周年紀念系列活動記者會：本會於113（西元

2024）年2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時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二樓中央區舉辦記者會，傳達本會暨相關團體長年來就二

二八事件撫慰、研究、推廣上的努力，透過紀念儀式、二二

八與人權相關的藝術展示、共生音樂節等活動，連結社會

大眾與相關團體的參與。記者會由本會董事長薛化元、嘉

義縣副縣長劉培東、淡江中學校長柯賜賢、第十二屆共生

音樂節總召廖品硯與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暨本會董事鄭竹

梅代表致詞，期以具體的行動反思歷史傷痛，推動和平價

值，為臺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礎。 

2. 二二八事件77周年中樞紀念儀式：二二八事件77周年中樞

紀念儀式於113（西元2024）年2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

25分，假嘉義縣政府前廣場舉行。儀式中由蔡英文總統、薛

化元董事長、嘉義縣翁章梁縣長及江榮森先生（受難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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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猷先生侄/繼子）代表致詞，行政院陳建仁院長、行政院

發言人林子倫、內政部林右昌部長、文化部史哲部長及立

法院蔡易餘、陳冠廷、王美惠等委員均蒞臨出席參與。總統

並於儀式中親自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予二二八受難者吳天賞、

杜崑煌、江振猷、何鏗澤等人之家屬。本會董事、受難者及

其家屬暨國內各界關心二二八人士、團體等貴賓約300餘人

共同參與，儀式在莊重肅穆的氛圍中順利完成。 

3. 花蓮二二八事件77周年紀念儀式暨追思音樂會：本會與花

蓮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花蓮縣政府於113（西元2024）年2月

28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至12時假花蓮市和平廣場（北

濱公園）二二八紀念碑前，舉辦二二八事件77周年紀念儀

式暨追思紀念音樂會，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郭應義副

執行長、立法院林憶君委員、花蓮市魏嘉彥市長、花蓮縣魏

嘉賢議員、張美慧議員、吉安鄉游淑貞鄉長、花蓮縣二二八

關懷協會施議汝理事長，以及受難家屬等人與會，由眾人

參與追思，齊敲和平鐘，並於紀念碑前獻花致意。 

4. 2024 二二八事件 77 周年嘉義地區追思紀念特展：由本會

與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於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共

同舉辦，藉特展展出藝術家陳武鎮「政治犯的囚房隨想—

—陳武鎮人權藝術創作展」的油畫與木雕創作，讓大眾以

藝術視角思索自由與民主內涵，為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之先

賢，其為公義、為愛護臺灣而不畏犧牲的精神，致上無限

崇敬。113（西元 2024）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舉辦開幕

式，當日嘉義市長黃敏惠、前監察院長張博雅、立法院王

美惠委員、嘉義市議會陳姿妏議長、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江榮森與受難者家屬代表等一同默哀，撫

慰受難者及家屬心靈創痛。展覽展期自 2 月 26 日（星期

一）起至 3 月 24 日（星期日）止。 

5. 第十二屆共生音樂節：本會與社團法人臺灣共生青年協會

等單位於113（西元2024）年2月28日（星期三）假自由廣場

共同主辦「第十二屆共生音樂節」活動，配合此次主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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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傷痕下的多聲道」作為展覽及視覺主題，搭配臺語、

客語的繪本朗讀活動，讓大小朋友都能以母語和生動的故

事貼近陌生的過去。另外包含音樂演出、短講、真人圖書館

等活動，以多元的方式探討臺灣社會的過往，思考自由人

權價值，共同紀念二二八事件。 

6. 二二八事件「友善據點」教育推廣活動：為紀念二二八事

件，推廣二二八歷史人權教育，本會於2月份與全臺各地近

71個「友善據點」（包含書店、書局、議員服務處等）合作，

擺放「二二八我就問」問答集、著色紙、貼紙等相關文宣品，

供全臺各地民眾索取，藉以共同紀念並認識二二八事件。 

7. 「《尋找湯德章》新書分享會」暨「二二八線上講堂、《超級

大國民》人權電影放映會」：本會於113（西元2024）年2月

28日（星期三）晚間分別於嘉義臺灣圖書室與臺南政大書

城舉辦「《尋找湯德章》新書分享會」與「二二八線上講堂、

《超級大國民》人權電影放映會」，透過書籍座談與影片放

映等活動來連結歷史議題，喚起社會大眾對二二八事件與

人權的關心。 

8. 二二八事件77周年追思紀念禮拜暨追思活動：本會與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秉持對臺灣社會關懷與人權的維護，於113

（西元2024）年2月20日（星期二）起至2月28日（星期三）

共同舉辦21場二二八追思紀念禮拜暨追思活動，透過宗教

撫慰人心，以詩歌與音樂來追思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9. 2024 年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本會於 113（西

元 2024）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假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辦理「2024 年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

者追思紀念會」，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臺灣二二八關懷總

會楊振隆秘書長與本會李慧生董事（失蹤受難者李瑞漢孫

女）等人代表致詞，緬懷失蹤受難者，並由臺灣雅歌合唱

團以歌聲帶領與會家屬共同悼念先人。會後亦舉辦受難者

家屬聯誼活動，藉由相互鼓勵，期盼二二八事件真相能早

日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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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與教育推廣： 

1. 年度特展： 

（1） 「『現代』文青養成術──與美新處的超時空對話」特

展主題放映會暨映前座談：本會於 113（西元 2024）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舉辦「費茲傑羅主題放映會暨映

前座談：班傑明的奇幻旅程」，邀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

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袁子賢助理教授，於本館一樓展演廳，

針對改編自 1922 年美國文學家費茲傑羅同名短篇小說的

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進行解析。本特展業於 1 月 21 

日（星期日）落幕。 

（2） 「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淡江中學」特展開幕式、展

區導覽及專題講座：坐落於淡水的淡江中學，歷經清領時

期、日治時期、二戰後至今，見證了臺灣的歷史，而 1947

年 2 月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亦在淡江中學的歷史中劃上一

道傷痕。淡江中學（當時為淡水中學）當時的校長陳能通、

教師黃阿統遭國民政府軍帶走失蹤，教師盧園中彈不治身

亡，以及學生郭曉鐘在街上無故遭軍人射殺身亡，這些慘

案皆為淡江中學難以治療的傷痛。本次特展以淡江中學師

生、家屬於二二八事件中之受難紀要為主，展示相關圖文、

史料及採訪影片。開幕式於 113（西元 2024）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辦理，並於 2 月 25 日（星期日）、3 月 23

日（星期六）辦理展區導覽，同時於 3 月 23 日（星期六）

辦理講座，邀請前淡江中學校史館蘇文魁館長，以「河岸

悲鳴——二二八事件中的淡水」為題，透過他長期的研究，

探索二二八事件中淡水地區的過往，以及受難者所經歷的

故事。 

（3）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特展─南部地區」特展開

幕式、展區導覽及專題講座：本會自 110（西元 2021）年

起於本館舉辦以「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為主題之

特展，並已先後辦理過北部地區及中部地區特展，本年以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南部地區」為主題，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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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南部地區（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臺東）之二二八

事件遺址辦理特展，透過今昔的對比，讓參觀者瞭解生活

周遭的二二八事件遺址及在地的二二八故事。開幕式於

113（西元 2024）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辦理，並於 3 月

9 日（星期六）辦理展區導覽，同時於 3 月 24 日（星期

日）辦理講座，邀請李思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抗爭行動─以雲嘉南為例」

為題，帶領民眾瞭解南部地區的雲林、嘉義、臺南等地的

青年，當年如何抗爭，如何互相支援的歷史。 

（4） 「100%言論自由：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本年是

鄭南榕自焚殉道第 35 週年，由本會與鄭南榕基金會、國

家人權委員會共同主辦前揭特展，以鄭南榕個人生命史為

縱，橫向連結臺灣史和世界史的時代脈絡。本特展於 113

（西元 2024）年 4 月 6 日（星期六）舉辦開幕式，賴清

德副總統、國家人權委員會陳菊主委與本會薛化元董事長、

鄭竹梅董事等人均蒞臨致詞，開幕式後邀請裝咖人樂團主

唱張嘉祥與鄭竹梅董事對談，透過兩位不同世代講者對書

寫的認識、感想，以及對過去歷史的認識，期引發更多人

的討論與共鳴。展期自 113（西元 2024）年 4 月 6 日（星

期六）起至 7 月 31 日（星期三）止。 

2. 「轉義路上──2024二二八人權教育研習營」：本活動於

113（西元2024）年2月24日（星期六）及25日（星期日）

辦理，邀請國史館修纂處處長歐素瑛、清華大學臺文所助

理教授鄧慧恩、裝咖人樂團團長張嘉祥、湠臺灣電影公司

創辦人姚文智及故事StoryStudio業務經理吳亮衡等，講述

歷史、音樂與電影等二二八人權教育相關議題，另為使前

來參與學員能進一步與歷史遺址對話，感受歷史現場氛圍，

亦安排戶外地景導覽及共創互動等團體交流學習活動，藉

以帶領學員重新探索二二八這段歷史記憶。 

3. 2024自由路上藝術節：由本會與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共同自113（西元2024）年2月25日（星期日）起至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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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止，辦理「2024自由路上藝術節」活動，內容

含括戲劇、電影座談、親子活動、真人圖書館、工作坊、

走讀等形式，藉此提升民眾的民主意識與人權素養，進一

步瞭解臺灣歷史斷層中的真相。 

4. 自由的滋味－113年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由本會與內政部、

鄭南榕基金會共同主辦，於113（西元2024）年4月3日（星

期三）舉辦活動開幕式，鄭南榕基金會葉菊蘭女士、內政

部吳堂安常次、本會薛化元董事長及鄭竹梅董事等人均蒞

臨參與。本年度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自4月7日（星期日）

起至5月29日（星期六）止，活動內容包含人權影展、映後

座談與戶外走讀導覽等活動，藉由前揭活動，探討言論自

由的真正意義，見證我國言論自由的歷程及未來發展。 

5. 《臺灣心交響》特映會暨映後座談：由臺灣現代詩人協會

主辦，本會協辦，於 113（西元2024）年3月17日（星期日）

假本館一樓展演廳，舉辦前揭特映會暨映後座談。於112（西

元2023）年11月完成的紀錄片《臺灣心交響》，是文學與音

樂、影像跨界合作的結晶，亦是臺灣現代詩壇與音樂影像

藝術領域的壯舉。映後座談由臺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長金

尚浩主持，謝光誠導演、何東翰導演、李宜蒼音樂家等人

擔任與談，探討以詩社為中心，共同推動集體創作的心路

歷程。 

6. 「鏡頭下的魔幻旅行：歷史文獻與電影之美的交會」專題

講座：由本會與角子影音製作共同主辦，於 113（西元2024）

年3月16日（星期六）假本館一樓展演廳，舉辦前揭專題講

座，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尋找湯德章》黃銘正導演、連

楨惠製片共同主講，透過電影《尋找湯德章》，揭開史料與

電影藝術的交匯點，讓參與民眾更深入認識湯德章，與這

塊土地上的故事。 

7. 國際交流： 

（1） 「臺灣弱勢者自力救濟扶助恊進會」參訪交流: 112（西

元 2023）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三) 臺灣弱勢者自力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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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恊進會成員包括橋本理吉先生（李登輝之友會成員）、

濱田宏信前警視及十文字勳警部補，以及協進會潘銘正

理事長、連玉蓉監事長、陳瓊琪理事、杜岱玲女士及潘栗

緒農學博士與協進會首席顧問潘英仁教授蒞館參訪。本

會除就本館沿革、二二八事件歷程與對臺灣的影響等進

行介紹之外，再就常態展進行導覽，來訪貴賓亦對協進會

顧問潘英仁教授之父——嘉義受難者潘木枝醫師的生平

與受難事實有進一步的瞭解。 

（2） 「南亞青年智庫暨意見領袖訪臺團」參訪交流：112（西

元 2023）12 月 21 日 （星期四） 在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

的安排之下，由斯里蘭卡「真理研究基金會」研究主任艾

佩欣女士、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唐書偉先生

領銜，集合印度多個重要智庫、學界及媒體代表組成的

「南亞青年智庫暨意見領袖訪臺團」蒞臨本館參訪。在導

覽過程裡，外賓們提出諸如：臺灣戰後歸屬權的移轉、日

本統治與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追求、日治與戰後國民政

府統治的比較、臺灣國家意識的起點等問題，積極與本館

進行交流討論。 

（3） 「海外華人青年觀選團」參訪交流：113（西元 2024）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由美、加、歐洲及澳洲、紐西蘭

各國的華裔青年及關心臺灣選舉的熱心民眾一行共 25 人，

組成觀選團，於投票前夕蒞館參訪。本館以「二二八事件

與臺灣戰後政治」為題進行介紹，加上特展及常設展導覽，

最後由藍士博執行長與來臺青年討論在臺灣期間對選舉

活動的見聞，透過交流活動，希望增進海外青年對臺灣歷

史與政治發展的理解與推廣。 

（4） 國際人權交流計畫：為推展人權歷史經驗之國際交流，

本會分別於 113（西元 2024）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及

2 月 19 日（星期一）邀請愛知大學、東京大學及九州大

學參訪本館，並進行交流。1 月 30 日，愛知大學參訪團

先行參觀本館，並與本會余佩真副研究員進行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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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至人權館參訪，聽取導覽，並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陳

欽生前輩進行座談；2 月 19 日，東京大學及九州大學參

訪團於下午參觀本館，期望透過人權交流活動，落實歷史

教育的推廣。 

（5） 東北亞和解論壇參訪交流：由高雄羅雅長老教會承辦之

東北亞和解論壇，成員約 80 人於 113（西元 2024）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蒞館參訪。本會由藍士博執行長致詞

表達歡迎，後由館員導覽，讓與會來賓能更深入瞭解二二

八事件對臺灣歷史與政治發展的重要性，進而對戰後臺

灣史與相關的轉型正義發展有所理解。 

（6） 弗里德里希諾曼自由基金會參訪交流：由弗里德里希諾

曼自由基金會東南亞與東亞區域辦公室主辦，該基金會

成員約 24 人於 113（西元 2024）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蒞館參訪，本會除以「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戰後政治」為題

進行簡報之外，並由館員介紹紀念館及常態展。希望藉由

此次參訪，使外賓更加認識二二八歷史與臺灣的民主歷

程。 

8. 二二八人權影展、戶外走讀導覽：為強化民眾對歷史與人

權議題的關注，藉以促使民眾反思己身與歷史的關係，並

配合「自由的滋味－113年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100%

言論自由：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探尋異議之聲－二

二八人權影展」與「2024城南有意思」活動，4、5月預計

辦理7場人權電影、5場戶外走讀導覽，期透過多元的活動，

讓更多大眾認識人權意涵與臺灣歷史，珍惜自由和民主的

價值。各場次及主題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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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主題/片名 

1 04/07（星期日） 
人權影展：《臺灣男子葉石濤》（含映

後座談） 

2 04/13（星期六） 
人權影展：《破碎的琴鍵》（含映後座

談） 

3 04/13（星期六） 戶外走讀導覽：519 綠色行動路線 

4 04/14（星期日） 
人權影展：《這裡沒有熊》（含映後座

談） 

5 04/21（星期日） 
人權影展：《緬甸日記》（含映後座

談） 

6 04/21（星期日） 
人權影展：《進擊的農婦》（2024 城

南有意思響應活動） 

7 04/27（星期六） 
戶外走讀導覽：二二八平反運動路

線 

8 04/28（星期日） 
人權影展：《時代革命俄羅斯》（含映

後座談） 

9 05/05（星期日） 
人權影展：《消失的檔案》（含映後座

談） 

10 05/12（星期日） 
戶外走讀導覽：二二八平反運動路

線 

11 05/18（星期六） 戶外走讀導覽：519 綠色行動路 

12 05/25（星期六） 戶外走讀導覽：519 綠色行動路 

 

三、第二處報告： 

（一） 二二八事件賠償金辦理情形： 

1. 賠償金受理審定情形：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84（西

元1995）年經總統令公布後迄今，歷經6次修正條文延長賠

償金申請期限，第6次修法延長二二八賠償金申請期限至

111（西元2022）年1月18日為止，一共受理申請案件2,885

件，累積核准通過賠償案件共2,340件，通過不予以賠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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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共517件，撤回或註銷案件共28件，審定賠償金總額為新

臺幣72億8,360萬元。 

2. 賠償金發放情形：截至113（西元2024）年3月26日止，實

際應核發金額為72億8,359萬9,276元，應受領人數為10,386

人，已受領人數為10,250人，未受領人數為110人，已發放

金額合計72億6,188萬8,689元，未領金額計2,026萬2,261元。 

3. 賠償金保留案： 

（1） 余陳端容女士於106（西元2017）年4月19日申請編號續

00073、受難者陳清金先生申請案，案經107（西元2018）

年7月3日本會第11屆第5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通過決議： 

I. 受難事實為遭受羈押及健康名譽受損，合計賠償 9 個基

數（亦即新臺幣 90 萬元整）。 

II. 有關賠償金分配之部分：陳何足、陳蕙娟及陳蕙貞 3 人

狀況不明，仍待函查，決定此 3 人賠償金應繼分暫予保

留，但為顧及申請人（即余陳端容女士)之權益，申請人

（即余陳端容女士）之賠償金應繼分先與核發。 

（2） 有關陳何足、陳蕙娟及陳蕙貞之賠償金分配問題，經提

報113（西元2024）年4月1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賠償

金申請案審查小組第45次會議決定：陳何足、陳蕙娟及陳

蕙貞3人目前狀況不明，再行函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查詢前揭3人或其繼承人之

聯繫方式，俟前揭單位回函（期間以6個月為限）後，再

行研議。 

4. 公示送達辦理說明： 

（1） 依據：  

I. 依本條例第 14 條之規定「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

取者，其賠償金歸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II. 本會第 75 次董監事會議確認報告事項「賠償金經通知後

逾五年未領取者，依本條例第 14 條規定，歸屬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惟嗣後該未領者以有正當事由向本會主張

補領時，由本會函請法務部解釋適法性後再予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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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送達案件（無法送達領款通知書）： 

I. 本會保留應受分配之賠償金權利人，其中因無法送達賠

償金申請案之決定及領款通知書，以致無法起算 5 年時

效者，業經自第 12 屆第 4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同意逐案

清查通知未果後，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II. 本會自 109（西元 2020）年 9 月 7 日辦理第 1 批公示送

達，刊載於行政院公報及本會官網與公佈欄，迄今已完成

11 批共 31 人金額 1,356 萬 7,388 元。 

III. 擬辦理第 12 批公示送達案件： 

A. 編號續 00088、受難者林謀先生申請案，經本會第 11 屆

第 9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通過受難事實為遭受羈押、財

物損失及健康名譽受損，合計賠償 6 個基數（亦即新臺

幣 60 萬元整），本案賠償金權利人黃惠珍女士（賠償金

應繼分 1/75，賠償金金額新臺幣 8 仟元）、黃嘉慧女士

（賠償金應繼分 1/75，賠償金金額新臺幣 8 仟元）及黃

志濤先生（賠償金應繼分 1/225，賠償金金額新臺幣 2 仟

666 元）。前揭 3 人經本會分別於 112（西元 2023）年 12

月 29 日（112）228 貳字第 1121401189 及 1121401191 寄

發本會賠償金申請案之決定及領款通知書，惟遭退回。 

B. 援依前例於提報董事會確認後，預計於 113（西元 2024）

年 4 月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 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撫助： 

1. 受難者及其家屬訪慰：本會於 112（西元 2023）年 12 月 30

日至基隆地區辦理家屬座談與撫慰活動，藉以聽取家屬意

見，做為本會推動各項業務之參考依據。本活動約計 60 人

次參與。 

2. 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撫助-辦理春節撫助金發放：本會依據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撫助作業要點」持續推動撫助

二二八受難者與遺族工作，截至 113（西元 2024）年 3 月

25 日止，符合三節撫助金之春節撫助金資格者計 154 人，

其對象、人數與金額如下表所示，發放金額合計新臺幣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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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8,000 元整。 
 

對  象 人  數 金額/人 小  計 

低收入戶 92 6,000 552,000 

中低身障 20 6,000 120,000 

中低老人 42 3,000 126,000 

總  計 154 – 798,000 

3. 林宗義醫師兒子林達志及曾孫女林黎清等人參訪：113（西

元 2024）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受難者林茂生先生家屬林

宗義醫師兒子林達志及曾孫女林黎清等 4 人蒞館參訪，本

會除進行紀念館及常態展之導覽外，也進行了簡短而深入

的交流，並從中得知有林茂生先生的相關事務尚可追尋探

索，有待與家屬進一步的聯繫合作。 

（三） 真相調查研究： 

1. 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工作：本會於 107 (西元 2018)

年底起邀集專家學者組成「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

組」進行「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清查工作，自 108

（西元 2019）年起陸續分次完成 7 批可能受難者名單公告

作業，第 8 批 494 筆（其中死亡案件 26 筆）可能受難者名

單已於 113（西元 2024）年 2 月 26 日公告於本會官網，截

至目前為止完成公告之可能受難者名單共計 4,114 筆（其

中死亡案件計 53 筆）。 

2. 「二二八事件疑義問答宣傳摺頁製作」案：為促進臺灣二

二八事件歷史教育及推廣，釐清國人對於二二八事件歷史

之疑義與誤解，本會於 113（西元 2024）年 1 月製作「二

二八事件疑義問答宣傳摺頁」共計 4,000 份，供本會於團體

導覽與其他教育推廣活動之推廣，及來館參觀民眾索取使

用。 

3. 2024年「二二八出版品」製作出版暨銷售推廣電子書：為

與時俱進及增益二二八歷史文化等專書之使用度與能見度，

適逢二二八事件77周年紀念，本會特與多達10家平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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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二二八系列叢書電子書（epub）共計10本，期待透過二

二八國家紀念館的介紹及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數位出版

模式，以推廣二二八的能見度、便利讀者觀閱以及拓展通

路於國際平台。 

（四） 教育推廣活動： 

1. 2024年寒假教師研習營：本會與臺灣教師聯盟及臺灣母語

教師協會辦理本活動，並擇於113（西元2024）年1月29日

至31日辦理。邀請政治大學教授莊國榮、教育部次長林明

裕、臺語作家林央敏、林雙不及導演葉天倫等進行專題演

講，並安排臺灣北部戶外研習活動，就近引領學員進行人

文踏查之旅，擬藉此充實教師臺灣語文、歷史、地理及藝

文相關基本知識，落實教學目標，期達以臺灣為主體性之

教育目的。三日活動共計300人次參與。 

2. 人權與轉型正義教師研習營：本會與社團法人臺灣客社合

作，並與臺灣教師聯盟及臺灣母語教師協會協辦本研習營，

活動擇於113（西元2024）年1月25日及1月26日辦理，邀請

總統府資政姚嘉文、政治大學教授郭秋雯、馬公國小老師

陳志瑋及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所長蘇瑞鏘等進行專題演講，

擬藉由人權教育與轉型正義相關專題講習及戶外人權參訪

暨導覽座談之研習會，呈現客觀且真實之臺灣史觀，傳遞

臺灣歷史真相及臺灣主體立場之教育理念，達人權教育之

推廣目的。兩日活動共計180人次參與。 

3. 團體預約導覽：自112（西元2023）年12月8日起至113（西

元2024）4月21日止，本會已受理15組國內外團體預約導覽，

團體參訪人數約計576人次（詳如下表）： 

國  內 

2024 年 

場次 日期 參訪單位 人數 

1 01/20（星期六）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

學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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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參訪單位 人數 

2 02/06（星期二） 
臺北市私立青年幼兒園

參訪 
25 

3 02/22（星期四）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25 

4 03/01（星期五） 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 112 

國  內 

5 03/21（星期四） 新北市板橋國民小學 60 

6 03/29（星期五）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

小學 
70 

7 03/29（星期五）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

特定區管理分署 
15 

小       計 342 

國  外 

2023 年 

場次 日期 參訪單位 人數 

1 12/20（星期三） 
臺灣弱勢者自力救濟扶

助恊進會 
9 

2 12/21（星期四） 南亞學者訪問團 9 

2024 年 

3 01/11（星期四） 海外華人青年觀選團 25 

4 01/14（星期三） 
林宗義醫師之子林達志

及曾孫女林黎清等人 
4 

5 03/01（星期五） 
日本沖繩二二八家屬暨

學者等 
23 

6 03/12（星期四） 昇漢旅行社-日本旅遊團 60 

7 03/13（星期三） 東北亞和解論壇 80 

8 3/27（星期三） 
弗里德里希諾曼自由基

金會 
24 

小       計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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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處報告： 

（一） 「自由、民主、人權與臺灣」學術研討會：本會與財團法人自

由思想學術基金會、雷震紀念館合辦本活動，於113（西元2024）

年1月15日（星期一）假本館1樓展演廳舉行。活動當天由公益

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召集人薛欽峰律師蒞場致詞，並分別

由法律、歷史、臺灣史、政治等系所6位研究者發表論文，本

活動約計70人次參與。 

（二）  113年度「228‧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計畫：為能

讓更多關心228、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參

與研討會，除賡續過去的邀稿方式外，另於113（西元2024）

年2月至5月期間對外廣徵論文，期預定於今年度9月辦理的研

討會討論議題更加多元及豐富。 

（三） 「228教學在教育現場的現況與困境」研討會計畫：本案規畫

於113（西元2024）年4月27日（星期六）辦理，將分別邀請教

授歷史課程的中小學教師、教科書編審專家、學者以及體制外

的教育推廣工作者共同討論及評析現在臺灣中小學的二二八

歷史教學的現場實境，期待透過此會議中，藉由不同場域的現

場教學者的探討及交流，能提出更深刻、融入課程的教學方

案。 

（四） 113年度「二二八事件研究議題之論文蒐集」計劃：本案將以

參與國史館、中央研究院等單位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演講、

工作坊及論壇等交流平台進行二二八相關論文及新研究成果

等蒐集。113（西元2024）年1至3月期間分別派員參與1月6日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第22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2月27日國史館「臺灣史與國族建構張炎憲個人史料發表會暨

史料入藏微型展」座談會、2月29日國史館「性別、國家暴力

與抵抗：從查某人的二二八說起」專題演講及3月21日國史館

「新聞學者與二二八研究」專題演講等4場活動。 

 

五、行政室報告： 

（一） 112年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相關營運維護管理費支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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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憑證辦理報結完成：本會於113（西元2024）年1月11日檢送

112年度第3批支出原始憑證辦理核銷，經內政部113年1月17

日台內民字第1130001887號函同意核銷轉正。112年度應核銷

數為新臺幣3,691萬9千元，實際核銷數為新臺幣3,671萬2,539

元，賸餘款20萬6,461元（已繳回），全年度累計核銷比例為

99.44%。 

（二） 基金會113年度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本會113年度預算案，業

奉總統112年12月27日華總一經字第11200112431號令公布，

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697號。 

（三） 113年度辦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相關營運維護管理費」計

畫委辦經費：依內政部113年3月29日台內民字第1130220901

號函核撥與本會113年度辦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相關營運

維護管理費」計畫委辦經費第1期款1,829萬元整，辦理今年度

8項主要業務。 

（四） 113年度「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

金會」業務委辦經費：依內政部113年4月2日台內民字第

1130220903號函同意核撥113年度「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業務委辦經費新臺幣6萬元，

經費用途為相關業務委任律師費、裁判費等訴訟費用、回復名

譽證書專家學者出席費、審查委員交通費、開會逾時誤餐費、

會議茶水費、郵電費及回復名譽證書相關製作費等。 

（五） 完成本會第 14 屆法人變更登記：本會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

出法人變更聲請，已於 113（西元 2024）年 1 月 5 日變更登

記完成，本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以 113 年 1 月

18 日（113）228 參字第 11314001074 號函送法人變更登記證

書予內政部備查。 

（六） 援依「113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辦理本會會務人員

待遇調整：行政院調增113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修正「全國

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

法院第10屆第8會期於112（西元2023）年12月19日三讀通過，

並經總統令113年1月8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01971號公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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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定程序，溯自113（西元2024）年1月1日生效。 

本會依會務人員聘任資格及敘薪核定標準表之訂定依據「會

務人員俸給參依現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相關

本俸及年功俸之薪點、專業加給、主管加給等附表及當年度核

定薪點核計」規定。援例依「113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

給要點」溯自當年度1月1日起調整本會會務人員待遇。 

（七） 本會創會基金及二二八和平基金投資整體績效：依本會投資

管理規定第7點按季陳報本會基金投資整體績效，截至113（西

元2024）年3月底，本會基金共新臺幣15億4千萬元，主要規劃

以不同存款組合方式存放於金融機構，輔以承購公營行庫金

融債，說明如下： 

1. 存放於金融機構（小額定期存款）：分別存放土地銀行、臺

灣中小企銀、台新銀行、華泰銀行4家行庫，總金額為新臺

幣12億4千萬元，平均年化存款利率為1.5%。 

2. 承購金融債（7年期）：分別承購臺灣中小企銀新臺幣2億元、

土地銀行新臺幣1億元金融債，總金額為新臺幣3億元，平

均年化利率為1.86%。 

3. 以上2種存款投資方式之平均年化利率皆較目前金融機構1

年期大額定期儲蓄存款利率0.7%高出1倍以上。 

（八）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演廳空間調整設備採購：本案以上網公

告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辦理採購，已於113（西元2024）

年3月29日以新臺幣85萬元完成議價決標，預計於113（西元

2024）年5月6日至6月1日間施作，將活化一樓展演廳舞台拆除

後之閒置空間，增設活動隔屏及系統書櫃，作為小型研討會、

教育訓練、業務簡報及開放民眾閱覽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檔案

資料等多功能使用空間。 

（九）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中央區屋頂層裂縫防水膜鋪設：本會於去

（112）年度（西元2023）委託專業廠商進行全館屋頂層板結

構透地雷達檢測工作，於今年據此檢測本館屋頂層板結構含

水狀況成果報告，委託許派崇建築師進行書面審查意見，規劃

及編列經費，進行本案發包作業。期能有效改善屋頂層裂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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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滲漏問題。本案已於113（西元2024）年3月11日以新臺

幣38萬9,676元完成議價決標，預計於113（西元2024）年4月

底完成施作。 

 

 

決  定：同意准予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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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回復名譽證書申請案提請審議。 

提  案：第二處 

說  明： 

一、 依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

其家屬申請回復名譽作業要點第 3點規定：「基金會受理申請後，

應提送二二八事件賠償金申請案審查小組審查，並於三個月內

提報董事會通過及陳報總統府及行政院後，發給回復名譽證書」。 

二、 本會於 113（西元 2024）年 4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召開賠償金申請案審查小組第 45次會議：審查委員王委員鑫健、

何委員朝棟、林委員黎彩、黃委員秀政及黎委員中光出席參與審

查，由黃委員秀政擔任主席。本次會議提報 1 案回復名譽申請

案，經審查小組討論後決定 1 案通過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序號 
回復名譽 

證書序號 
通過董事會屆次 申請人 案號 受難者 關係 

1 1064 第 16 次董事會 林信一 0846 林桂端 父子 

 

擬  辦：援例經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具函呈報申請名冊與總統府

及行政院，俟准以總統及行政院院長署名用印於「回復名譽

證書」後，發給回復名譽證書。 

 

決  議：同意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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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二二八基金會 112 年度決算提請審議案。 

提  案：行政室 

說  明： 

一、 本會 112年度決算業已編製完成，計收入總額 6,726萬 7,502元，

支出總額 5,100 萬 8,850 元，本期賸餘 1,625 萬 8,652 元，較原

編預算賸餘數增加 1,625 萬 8,652 元；累積賸餘數 2,230 萬 9,688

元。 

二、 另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100 年 12 月 28 日（100）基秘字第

389 號函示：「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日不得早於董事會通過自行編

製財務報表之日」，緣此，後附會計師查核意見係初稿。又董事

會通過之財報與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日期可在同一日。  

三、 檢附：本會 112 年度業務報告暨決算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初

稿）以及本會歷年經費收支實際執行概況表各一份（附件 1）。 

 

擬  辦：擬經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2 項

規定送請監察人分別查核，併同 112 年度監察報告書，函送

內政部備查。 

 

決  議：同意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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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  由：二二八基金會 112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提請審議案。 

提  案：行政室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主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監督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政府捐助法人應於每年 4 月 30 日以前完成前 1 年度之整體

業務、財務及投資等績效報告，經董事會決議後，報本部備查」

辦理。 

二、 檢陳本會 112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附件 2，未含佐證資料之公

文及法規等檔案）。 

 

擬  辦：擬經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於規定期限內報請內政部備

查。 

 

決  議：同意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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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案  由：為能提高年輕族群主動了解二二八事件脈絡，並鼓勵進行

二二八相關主題的實際創作，建議基金會二二八事件教材

著作及調查考證辦法應考量將時下年輕人喜愛的短影音、

動漫等類型納入補助項目。 

提案人：陳伯三董事 

決  議：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辦法補助已涵蓋陳董事提

案補助項目，請業管單位研議規畫擴大補助申請資訊的推

廣範疇，以吸引更多學校、團體及年輕人等提出申請。 

 

 

陸、 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